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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 务 通 知  
 

  2021 年寒假                      2021.2.1   德州学院教务处 
 

各教学单位： 

首先对广大教师和教务工作者 2020 年全年辛勤的付出致以崇高的敬意

和衷心的感谢，并提前对即将到来的牛年致以新春的祝福。为切实做好下学

期教育教学工作，现将 2021 年寒假教务处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教学研究工作 

(一)关于组织 2020 年获批省教改和校级教改立项项目开题的通知 

2020 年，我校共有 6 项省教改立项项目和 76 项校级教改立项项目，按

照《德州学院教学改革项目管理办法》，学校拟组织以上教改项目的开题工

作，请项目负责人利用假期时间，按照项目开题的基本要求，做好开题的各

项准备工作，2021 年 3 月，学校将组织开展教改项目的开题工作。 

附件 1：德州学院 2020 年省教改和校教改立项名单 

附件 2：山东省本科高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开题报告模板 

附件 3：德州学院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开题报告模板 

联系人：宋广元、梁玉华，联系电话：8985871、8985614，办公室：厚

德楼 1110 房间。 

(二)关于组织 2016 年、2018 年省教改项目结项的通知 

2016 年-2018 年，我校共获批 14 项省级教学改革研究立项项目，目前

部分项目已经完成结项验收，请已结项项目负责人及时完善省教改管理系统

材料，教务处将及时审核并向省厅提交。2016 年获批但未结项项目负责人请

利用假期时间，做好结项准备， 2021 年上半年务必结项。2018 年获批但未

结项项目，请按照项目建设规划开展工作，适时结项。 

附件 4：德州学院 2016、2018 年省教改立项情况表 

附件 5：山东省高等学校本科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结题验收报告 

联系人：宋广元、梁玉华，联系电话：8985871、8985614，办公室：厚

德楼 1110 房间。 

(三)关于重点建设一流本科课程的通知 

经个人申报、教学单位初审、学校组织专家评审，学校拟重点建设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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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门课程冲击省级一流本科课程，其中社会实践类 1 门，线上线下混合式

10 门，线下 15 门（见附件 3）。请以上 26 门课程负责人，按照省级一流本

科课程的建设标准，继续整理、完善各项申报材料，务必做到精益求精，待

省厅通知下发后，学校将按照分配名额组织评审推荐。 

附件 6：德州学院重点建设一流本科课程名单 

联系人：宋广元、梁玉华，联系电话：8985871、8985614，办公室：厚

德楼 1110 房间。 

(四)关于组织山东省第九届省级教学成果奖培育的通知 

根据学校工作安排，学校拟组织山东省第九届省级教学成果奖的培育工

作，请有意申报第九届山东省省级教学成果奖的教师，先参照省厅第八届省

级教学成果奖的相关要求，填写《第九届高等教育省级教学成果奖申请书》

（见附件 7），下学期开学初，学校统一组织评审。省厅文件正式下发后，

再按照省厅文件要求做进一步调整。 

参考：A-第八届省级教学成果奖申报基本条件  

1.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提高教育质量

为核心，以学生受益为根本；理论与实践结合，体现创新性、应用性和实效

性。  

2.在教育教学理论或教学实践上有创新，在提高教学水平、教育质量，

实现人才培养目标上有成效，在改革教育教学方式上可复制可推广，在省内

外高 

等教育界有影响。  

参考：B-申报类型  

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两大类，以及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学科专业建设、

课程建设、教学方式方法改革、实践教学改革、教学管理制度与质量保障体

系建设、 

思想政治教育改革、素质教育改革、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等 9 个类别。 理

论创新类成果，指对高等教育教学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2014 年以来形成的

有理论突破和创新发展、经过教育教学实践检验、在国内有重要影响的理论

成果。 实践创新类成果，指贯彻现代教育理念，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凝练形

成的，经过 2 年以上（特等奖成果一般不低于 4 年）教育教学实践检验，效

果突出、特色鲜明、可复制可推广的成果。实践检验起始时间，以正式实施

（包括试行）教育教学方案计，不以研讨、论证及方案制定的时间计。  

参考：C-申报要求  

1.注重申报近年来形成的新形态教学成果，重点围绕“一流大学、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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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一流本科”、新工科、创新创业教育、应用型人才培养、产教融合、

科教融合、医教协同、在线教育等方面的建设与改革成果。  

2.注重申报一线教师的成果，对长期从事公共课、基础课、实验实践教

学的教师创造的成果，中青年教师创造的成果，获得国家认可的成果，通过

国际或国家评估（认证）的专业成果优先申报。  

3.鼓励联合申报。教学成果由两个及以上单位完成的，可联合申报，联 

合申报单位均为主要完成单位，由第一主要完成单位提出申请，对成果

权属性质须在申报前达成一致。  

4.成果主要完成人应直接参与方案设计、论证、研究和实施全过程，并

做出主要贡献。成果主要完成单位应为主要完成人所在单位，并在成果的方

案设计、论证、研究和实践全过程中做出主要贡献。各单位申报的成果中，

以单位领导为主要完成人的成果不超过 1 项，且须提供其对成果贡献的写实

性说明（须本人签字、单位盖章），随同申报材料在本单位公示、附申请书

后一并提交。  

5.已获省级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的成果，如无新的重大创新进展，不得

再次申报。 

附件 7：高等教育省级教学成果奖申请书 

联系人：宋广元、梁玉华，联系电话：8985871、8985614，办公室：厚

德楼 1110 房间。 

(五)已获批国家级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省级一流本科课程建设工

作 

2019 年，我校获批 1 个国家级本科专业建设点、8个省级一流本科专业

建设点，2020 年，我校获批 8 门省级一流本科课程，请以上专业负责人及课

程负责人，根据国家级（省级）一流专业或一流课程建设的标准和要求，进

一步完善专业或课程建设规划和年度建设任务，确保如期通过验收。 

附件 8：德州学院已获批省级及以上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一流本科课

程名单 

附件 9：山东省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实施方案 

附件 10：山东省一流本科课程建设实施方案 

联系人：宋广元、梁玉华，联系电话：8985871、8985614，办公室：厚

德楼 1110 房间。 

（六）教学质量提升工程 

学校制定了《德州学院教学质量提升工程工作方案》，请各教学单位结

合教学实际补充完善《2021 年教学质量提升工程相关情况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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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德州学院教学质量提升工程工作方案》 

附件 12：《2021 年教学质量提升工程相关情况一览表》 

联系人：宋广元、梁玉华，联系电话：8985871、8985614，办公室：厚

德楼 1110 房间。 

二、教务工作 

（一）开学第一课录制制作工作 

2021 年春季学期开学第一课由教务处牵头，学生处、就业指导处、马克

思主义学院、医药与护理学院等部门共同录制制作，分为“疫情防控常态化

下的思想政治教育”、“新的疫情防控形势下的校园防疫措施”、“毕业生

就业、创业指导和服务”、“讲规则、树标杆、新学期学业指导”四部分。

请有关单位做好组织准备工作。 

联系人：黄帅、郭长友，联系电话：8985870，8987846，办公室：厚德

楼 1107 房间。 

（二）在线开放课程建设 

2020 年下半年，我校共招标建设了 16 门在线开放课程。目前，全部课

程的初期录制工作已经完成。为了使这 16 门在线开放课程在 2020-2021 第

二学期顺利上线运行，并为 2021 年申请在山东省高等学校在线开放平台上

线运行做准备，请课程负责人根据录课平台要求，对照省平台上线标准，及

时对接录课平台工作人员，高质量提供录课平台要求的课程资料（包括概要

设计、团队介绍、视频弹题、章节测试题、章节讨论、期末测试题等）和视

频修改意见。课程资料提交日期截止到 2021 年 1 月 30 日，课程上传至录课

平台日期截止到 2021 年 2 月 22 日。 
根据我校在线开放课程建设计划，2021 年学校将继续招标建设在线开放

课程。请各教学单位在寒假期间积极组织相关教师做好申报准备，择优推荐。 

联系人：黄帅、郭长友，联系电话：8985870，8987846，办公室：厚德

楼 1107 房间。 

三、教学资源调配工作 

（一）教学工作会议筹备 

拟于 3 月底召开全校教学工作会议，请各教学单位从专业建设、课程建

设、实践教学、人才培养、教研成果等方面全面总结 2017 年年底至今教育

教学工作取得的成绩，梳理“十三五”教育教学工作经验，同时，围绕高水

平应用型大学建设、办最好的本科教育，聚焦优化专业结构，布局“四新”

专业建设，认真谋划“十四五”教育教学发展目标和 2021 年重点工作任务，

任务有目标，有举措，形成不少于 2000 字的文字材料，并配备对应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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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于 2 月 26 日前将以单位名称命名的word文档发送到邮箱：

dzxyjwc@163.com。各教学单位提交的总结材料，教务处汇总后将编辑印刷

成册，作为会议材料发放。 

联系人：闫明、郭长友，联系电话：8985681、8987846，办公室：厚德

楼 1111 房间。 

四、考试工作 

（一）2021 届预毕业生考研工作 

近期，招考院校阅卷基本结束，考研成绩将于 2 月中旬陆续公布，为有

效提高考研考生录取率，打赢疫情常态下的“考研工作战”。各教学单位要

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成立考研指导工作领导小组，全面统筹指导、管

理、协调学生考研复试调剂工作，将具体责任落实到人。为每一位考生建立

工作台账，时刻关注考研成绩和思想动态，提前做好考生复试和面试准备工

作，重点在专业信息、复试准备、面试技巧等方面进行线上指导。 

五、招生工作 

（一）专升本招生 

山东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1 年普通高等教育专科升本科考试招生工

作的通知》（附件 1）已于近日下发到学校，为尽早确定校荐生、自荐生、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生名单，并为自荐生留有足够的复习时间，提高专升本升

学率，请各单位尽早组织开展以下工作。 

1.2018 级专科生综合测评排序、公示的通知 

请有 2018 级专科生的教学单位按照学生工作部关于综合测评计算方法

对各专业第 1-5 学期的综合测评成绩进行总排序（同专业使用不同人才培养

方案的，可按培养方案分类排序），排序结果在各教学单位网站公示 5个工

作日，并通知学生及时查看，公示无异议后，请将排序结果告知学生，排序

结果经院长签字、单位盖章一式两份存档（教学单位、学校各一份）。综合

测评成绩前 40%的学生获得校荐资格，准备山东省统一组织的专升本考试，

其余学生先准备各招生高校组织的专业综合能力测试，获得自荐资格后参加

山东省统一组织的专升本考试。请于 2021 年 2 月 10 日前完成。 

2.省师范类高校学生从业技能大赛获奖学生资格审定 

参加省级以上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或省师范类高校学生从业技能大赛获

三等奖以上的学生。由学生向各教学单位提交申请和证明材料，教务处（招

生办公室）负责审定，通过后将自动获得校荐生资格。请于 2021 年 2 月 10

日前完成。 

3.2021 级专升本校荐生信息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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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各教学单位统计获得 2021 年专升本校荐资格学生信息（附件 2），包

括：包括考生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专科毕业院校、毕业专业、专科期间

公共外语课语种、照片等。请于 2021 年 2 月 25 日前完成并发送至邮箱：

dzxyzb@163.com。 

4.2021 级专升本建档立卡、退役士兵信息统计 

请各教学单位统计拟参加 2021 年专升本考试的经省级以上扶贫机构认

定的建档立卡学生信息（附件 3）和退役士兵的学生信息（附件 4），包括：

考生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专科毕业院校、毕业专业、专科期间公共外语

课语种、照片、建档立卡所在省、士兵退役证编号等。请于 2021 年 2 月 25

日前完成并发送至邮箱：dzxyzb@163.com。 

5.专升本招生考试 

2021 年专升本自荐生考试将于 3 月份上旬开始，教务处（招生办公室）

将单独与招收 2021 级专升本学生的教学单位沟通确定专业综合能力测试方

案，请提前做好准备。 

全省统一考试时间为 4 月 24 日、25 日，请有关教学单位高度重视，加

强组织领导，提高各专业学生专升本报名率，提醒自荐考生时刻关注招考院

校发布的自荐考生分专业测试方案，做好考生的专业课和 4 门公共基础课的

线上辅导工作。 

6.请各教学单位通知学生及时关注山东省教育厅及省内高校关于专升

本考试的有关安排。 

注：考生照片须为本人近期免冠正面头像照片，蓝色或红色背景，JPEG

格式，高 480 像素 X 宽 360 像素左右，文件大小 30KB 以内。照片以“学号+

姓名”命名切忌使用各种大头照、生活照或使用手机自行拍摄照片。 

附件 1：《山东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1 年普通高等教育专科升本科考

试招生工作的通知》鲁教学字〔2021〕3 号 

附件 2：德州学院 2021 年专升本校荐考生信息表 

附件 3：德州学院 2021 年专升本建档立卡考生信息表 

附件 4：德州学院 2021 年专升本退役士兵考生信息表 

附件 5：专升本招生考试时间节点表 

联系人：曲伟、张俊亮，联系电话：8987899、8985860，办公室：健行

楼 204 房间。 

 

 

教  务  处 

2021 年 2 月 1 日 


